吉林省公路交通应急保障中心

班车租赁合同
甲方:吉林省公路交通应急保障中心

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诚信、自愿、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甲方租用乙方客车用于职工通勤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一、合同内容

1.租车期限

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2.车辆要求

甲方租用乙方2辆分别为          空调客车,车号为:      用于职工通勤。

3.运行路线、班次和时间

甲方提供《班车线路站点表》，所租车辆的具体运行班次和时间按甲方制定班车线路站点表执行，并可视实际乘车地点进行微调。
4.租金与结算

空调客车的租金为中心二号线    元/天，中心三号线    元/天，以上价格均含往返和税金。甲方如有条件可提供乙方所用司机的休息室，可提供乙方所用司机午餐，但费用须自理。甲乙双方每月分别对班车趟次、服务质量、运作状况、履约情况进行统计和评议，月底经双方核实确定后作为结算租金的依据，乙方同时向甲方提供正规的发票。甲方于乙方发票日期开出后10工作日内(节假日顺延)将租金支付给乙方，如服务质量和运行状况不满足甲方要求、乙方未按时支付正规发票，甲方有权延迟支付租金。

二、甲方义务和权利

1、甲方应按约支付租金。

2.甲方应指定专人负责班车调度、指挥和协调工作，甲方如需加班用车(包括公休和节假日)应提前一天通知乙方;甲方如因特殊情况需延迟下班，应在当日当班次发车前一小时通知乙方。不论加班用车或延迟下班等任何情况，甲乙双方商定的租金不变。

3.甲方应提供乙方班车停放、管理的场所及相应设施。

4.甲方如因实际需要,对所租车辆的班次、数量、时间进行调整时，应当提前一天通知乙方（特殊情况除外）。

三、乙方义务和权力

1.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有效证件营业执照、行车证、国家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2.乙方提供的运行车辆须为投标车辆，且原则上不允许更换车辆，投保险种齐全，并保证每辆车辆的每个乘客司乘险不低于100万。保险单复印件应提供甲方留存。

3.乙方应严格执行甲方制定的班车运行动态和双方商定的其他运行计划，提供安全、准时、优质、高效的租赁服务。

4.乙方应指定专人负责所租车辆的调度、指挥和协调工作，并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确保甲方租用车辆的安全需要。

5.乙方是安全行车的第一责任人,所租车辆发生的任何事故包括但不限于车辆和第三者的损失及本车驾驶员的人身伤亡均与甲方无关，由乙方自行处理。如在上下班或行驶过程中造成甲方职工人身和财产损失的，乙方应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承担一切经济损失、赔偿费用并承担责任。如因甲方的原因和职工不遵守乘车规定及自身原因而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的，乙方不承担责任。

6.乙方车辆和人员进入甲方场区应服从甲方指挥，遵守甲方规章制度。

7.乙方因年检、维修等原因停驶时，乙方应安排不低于同档次车辆要求的车辆顶替。如班车中途故障，甲方职工打车上下班所需交通费等必须费用由乙方支付。

8.班车车辆应配备垃圾桶、灭火器、逃生锤，反光三角标示、备胎等应急设备并保持安全窗口通畅不堵塞。班车应为标准客车配置、车况良好，空调、暖风等设施齐全，性能良好，正常使用。并保证冬季车内温度不低于 18度，夏季温度不高于 25度。

9.乙方驾驶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及技术水平并持有驾驶证。

10.班车车辆座椅及座椅调节设施保持完好无损。乙方应定期对班车状态进行检查，并定期对车辆进行保养。

11.乙方驾驶员有权监督和规范甲方职工的乘车行为，对违反乘车规定的职工和行为，有权制止，并向甲方管理人员反映，对甲方职工提出的不符合乘车规定和行车安全的要求，乙方驾驶员有权制止和拒绝。

12.乙方在接到甲方提前通知第二天的时间调整（活动、大会、应急演练等特殊情况），不得以任何理由拒出或不按规定时间到达。
13.乙方必须根据甲方需求采取定车定人、专项服务方式实行日常班车通勤服务，在接到甲方有关班车调度、服务质量的投诉后15分钟内给予明确答复，对于重大投诉应及时给出书面改正意见或致歉书，若对甲方投诉未及时正确处理和解决达两次以上，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且有权拒绝结算当月费用。
14.乙方车辆的保险费、养路费、燃油费、车辆平时的检修维护费、车辆的过路过桥费、司机违章罚款等一切费用均由乙方自行负担。在本合同期间内，甲方无需向乙方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四、违约责任

1.甲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租金的，每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以月租金为基数,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2.乙方向甲方提供虚假、伪造或已过相应期限的资质(包括但不限于行车证、驾驶证、营运资质等)，应向甲方承担本合同年总价款30%的违约金，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甲方的实际损失，同时，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3.因乙方原因发生重大以上交通事故的，除乙方应按照法律赔偿相应事故受害人外，还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年总价款30%的违约金，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甲方的实际损失，同时，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4.因乙方原因不能履行或解除合同的，应向甲方支付剩余月数（不满一个月算整月）总价款30%的违约金。
5.合同到期前，双方就合同续签事宜进行沟通协调。合同未到期之前，因国家政策调整等甲方不可预见的因素影响，甲方有权随时单方解除合同，甲乙双方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其他

1.因本合同而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解除合同通知书、限期改善通知书等、甲乙双方均有权向本合同约定的住所地以邮寄方式进行送达，自邮寄之日起5日内视为送达。

2.如甲方对乙方的服务满意、且租金不变的前提下，优先同乙方签订续租合同。
3.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向甲方住所地所在人民法院起诉。

4.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执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